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14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6.12.31
一、本會第1313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國科會陳報「『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(93-106年)』草案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本案財務評估結果基金自償率為91.67%，民國86年至106年國庫需負擔非自償經費共178.22億元，原則同意。宜蘭園區開發案因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等地方政府尚未定案，請國科會儘速協調解決；若有檢討修正之需要時，請國科會陳報行政院核定後，再配合修正本財務計畫。
(二)至於國庫於86至97年度超額撥補部分，同意該基金於106年度一次繳還國庫；未來年度所需國庫增資數，請國科會循政府公共建設先期作業實施要點規定程序，在行政院核定之中程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檢討編列。
(三)本案各計畫將來辦理相關工程部分，請主辦機關確實依照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，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。

(四)請國科會賡續研議提升園區經營績效之可行作法，例如引進民間參與、檢討租金合理性、適當調配開發順序、強化使用效能等，未來如有新增或擴建園區，宜經周延評估及規劃，控制成本支出，俾維基金財務健全。

三、「當前經濟情勢 (簡報)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洽悉。
(二)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，修正報告內容後備查。 

(散會：下午5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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